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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财产性 

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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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当前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较低，在农民收入中呈现出数值较小、所占比重低、来源较为单一

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切入点，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

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因此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

进而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无疑是一条有效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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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随着全面脱贫工作的不断推进，与农民自身相关的收入问题也开始不断被提及，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党和国家多次出台一号文件，在强调“三农”问题的同时，也给予农村发展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利用一

切渠道方式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近年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在农民纯收入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传

统意义上，财产性收入通常是指人们通过将自身所拥有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金融性资产或房屋、车辆、劳动工具等有形非

生产性资产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或个人使用从而获得的利息、租金、红利等收入，其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村居民或

家庭将拥有的资金、房屋、农业机械及工具、土地等所有权和使用权提供给他人或机构使用从而获取利息、租金等收入。长期

以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了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最近几年以来，这两类收入表现出增长缓慢，

提升空间有限的态势，相比之下，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比微乎其微的财产性收入，却呈现出快速增长、对总收入贡献率不断增强

的趋势，已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到十九大“拓宽居民劳动收

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均体现出了“藏富于民”的发展理念。因此，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新的增长点正逐步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 

1.1 农民财产性收入变动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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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农民财产性收入纵向趋势分析。 

近年来贵州省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及财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由表 1 可知，2011 年贵州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为 4145.4 元，2018 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9716元，几年间增加了 5570.6 元，增长了近 2.3倍，增长速度较快，贵

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也为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也有利于农民总收入的增加，二

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农民的总收入可以大致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近几年来其

中的每一项收入都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态势，而财产性收入部分涨幅也较高，2011-2018 年间，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

13%，2017 年和 2018 年，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37.3%和 36.9%，除去负增长年限，其他时间段同样可以看出，

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这反映了贵州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促进人均纯收入提高上的贡献越来越大。 

表 1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情况 

类别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人) 4145.4 4753 5434 6671 7358 8090 8869 9716 

工资性收入(元/人) 1713.5 1977.7 2572.6 2521 2897 3211 3636 4276 

家庭经营纯收入(元/人) 1980.2 2249.2 2355.9 2643 2879 3116 3285 3227 

财产性收入(元/人) 59.5 71.5 78.4 71 84 67 92 126 

转移性收入(元/人) 392.1 454.5 427.2 1436 1527 1696 1856 2087 

 

1.1.2 农民财产性收入横向趋势分析。 

表 2给出了 2013 年包括贵州在内的部分省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数据，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的部分省份为代表。从表中

可以看到，2013年贵州省的农民财产性收入仅为 78.4 元，和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而我国的东部地区

农民财产性收入较高，以上海(1446.83 元)、江苏(572.08 元)为代表，均远远高于其他部分地区，同样的，北京市农村居民的

财产性收入最高，以 2023.51 元的高数值领先全国，相对较低的则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例如四川(202.26 元)、广西(70.44

元)，农民财产性收入都远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可以看出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区域间差距较大，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危险。因此，

应该逐渐重视区域间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问题，注重增加中西部区域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努力缩小区域间差距。而从各地区

城镇化率来看，上海、北京、浙江等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这与其农民财产性收入排名大致相同，

即由此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推动力，城镇化发展越快，农民财产性收入越理想。 

表 2全国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年均财产性收入情况 单位：元 

地区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北京 678.81 803.22 1142.8 1268.61 1339.88 1537.01 1716.3567 2023.51 

上海 558.17 690.06 849.83 932.81 970.25 1244.05 1381.8321 1446.83 

江苏 178.51 226.83 253.47 325.6 398.94 414.3 458.4566 5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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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127.6 144.32 163.93 196.11 238.29 246.45 257.1961 283.85 

广西 22.45 29.13 41.76 41.49 33.78 41.22 53.8703 70.44 

四川 52.84 61.1 71.37 94.75 144.01 140.38 166.554 202.26 

贵州 36.93 46.69 63.92 81.9 117.19 59.5 71.535 78.4 

甘肃 52.56 23.2 19.49 34.06 39.87 82.46 112.0817 132.85 

宁夏 53.35 58.09 65.73 63.08 98.66 116.43 101.5504 133.34 

 

1.2 城镇化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联性分析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与随之而来的人口转移、产业集聚和就业岗位的增加等现象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条件，也为

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创造了前提。2011 年贵州省的城镇化率仅为 33%，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仅有59.5元，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

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贵州省的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以平均每年 2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8 年已达到 48%的城镇

化率。基于贵州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视，着力于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到 2018年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也达到了 120 元。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提高，在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方面也产生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如图 1 所示，2007-2018 年贵州省的城镇化率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走向，2010 年城镇化率为 30%，2018 年城镇化率

达到了 48%，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15%。而从图 1 的走向可看出，2011-2016 年贵州省城镇化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大致正向相关，虽然在个别年份农民财产性收入稍有波动，即在 2014 和 2016 两年略有下降，但并没有影响整体趋势的走向。

在 2016-2018年，这种正向相关的关系更为明显，所以，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不断增加。 

 

图 1 2007-2018 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变化图 

2 实证分析 

在贵州省城镇化水平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关系研究中，为进一步探讨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以及

二者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利用贵州省 2007-2018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到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城镇化水平用

城镇化率来衡量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来表示，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均来

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采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为 Eview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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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t为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X代表城镇化率，C表示截距，β是回归系数，μt为随机误差， 

 

通过对式(1)进行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操作，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高，且模型中各项值并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在这一阶段贵州省城镇化率与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而根据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化率的时

序图可以看出，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在 2011、2016 年有 2 个明显的转折点，其对应的城镇化率分别为 35%和 44%，再观察贵

州省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数据，也可以发现这两个年份具有相似的转折特征，因此，为了分析农民财产性

收入在 2011、2016年前后的变化情况，以及进一步改善模型，使其拟合得更好，分别引入虚拟变量 D1t、D2t，建立引入虚拟变量

的回归模型，如式(2)， 

D1t=12011 年以后 D2t=12016年以后 

D1t=02011 年以前 D2t=02016年以前 

 

回归结果如图 2所示，结果显示，公式(2)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的 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且模型拟合优度高达 0.96，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明贵州省城镇化水平和农民财产性收入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方程式(3)： 

 

 

图 2实证分析结果 

从上述检验来看，贵州省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有效的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2011 至 2016 年之间，城镇化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农民财产性收入便增加约 1751.1 元，

2016 年以后城镇化率提高 1个百分点，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约 861.47元，这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城镇化率越高，农民收入也

相应增加，但是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贡献可能会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前

更应该有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原有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科学规划和城乡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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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还有助于贵州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加。 

3 主要结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建设，其本质是农民不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当前，贵州省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

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有序的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路径，因此，贵州省相

关部门必须准确判断当下的发展形势，制定合理的政策，通过有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为

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的个人素养、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因素却没有跟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关系并没有因生产

力的快速发展而及时完善，且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可能会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快

速增长的局面难以维持。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调整与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以及提高农村居民个人素养是释放农村居

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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